
附件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

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现金代理业务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人民币正常流通秩序，提高流通中现

金服务质量和水平，规范商业银行间同业现金代理业务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

辖内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

社、村镇银行等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以下简称商业银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同业现金代理业务是指在当地人

民银行发行库直接办理现金缴取业务，且符合人民银行关于

同业现金代理条件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代理行），受其他

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被代理行）委托，代理其在人民银行发

行库办理现金缴取业务。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代理行是指在人民银行发行库



直接办理现金缴取业务，并为他行代理现金缴取业务的商业

银行；被代理行是指没有在人民银行发行库办理现金缴取业

务，其现金缴取业务由他行代理的商业银行。

第五条 商业银行上一年度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合计

达到人民币 500 亿元以上的，应在人民银行发行库直接办理

现金缴取业务，不得由其他商业银行代理。

第六条 尚不具备在人民银行发行库直接办理现金缴

取业务条件的商业银行，原则上可自行选择一家商业银行的

一个营业网点代理其办理现金缴取业务。

第七条 商业银行同一分支机构代理他行现金业务，原

则上不得超过 2家。

第二章 代理业务

第八条 代理行与被代理行之间的同业现金代理业务应

本着平等自愿、安全便捷、互惠互利的原则。

第九条 同业现金业务代理行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代理行必须为在人民银行发行库办理现金缴取业

务的商业银行或其分支机构；

（二）代理行必须具备同业现金代理业务所需的场地、

库房、清分机具等硬件条件；

（三）代理行必须具有对被代理行所缴取的现金进行及

时清点、清分的能力；



（四）代理行必须能满足被代理行合理的券别结构需

求；

（五）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代理行与被代理行达成同业现金代理意向

后，应向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提出申请，经验收审批后方

可签订代理协议，开展代理业务。申请资料包括：

（一）代理行同业现金业务代理申请；

（二）代理行基本情况说明；所具备的现金机具、场地、

现金从业人员情况等服务能力说明；

（三）被代理行基本情况说明；现金业务开展情况、不

具备在人民银行发行库开户办理现金缴取业务的情况说明；

（四）被代理行开业核准文件、金融许可证、加入金融

管理与服务体系的批复（新设立商业银行）、营业执照、组

织机构代码证等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被代理行基本存款账户

开户许可证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五）同业账户“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第三

联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六）同业现金代理业务协议初稿；

（七）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十一条 同业现金代理业务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两年。

第十二条 代理行应加强对自身业务库库存总量、券别



结构等情况的管理，及时了解被代理行现金使用需求，确保

对被代理行现金供应数量充裕、结构合理。

第十三条 代理行应为被代理行核定最低库存现金额

度，并将核定的库存现金额度报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备

案。

第十四条 被代理行在代理行办理存取现金业务实行

预约制度，预约期限由双方商定。

第十五条 代理行支付给被代理行的现金必须是人民

银行原封新券、已清分券或代理行已清分券，不得支付未清

分券。

第十六条 被代理行要及时完成人民银行下达的原封

新券投放、残币回收、小面额投放和硬币投放等工作任务。

第十七条 代理行在办理被代理行已预约的现金支取

业务时，不得以现金支取审核、库存不足等任何理由拒付或

延迟支付。

第十八条 代理行应建立现金供应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确保突发状况下被代理行现

金供应工作的有序开展。

第十九条 被代理行缴存代理行的现金，应符合“五好

钱捆”标准，对不符合标准的，代理行有权拒收。

第二十条 代理行应于每年 1月底前，将上一年度代理

其他银行现金业务的情况向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书面报



告。

第二十一条 人民银行对代理行进行年度核验，对存在

违规行为的，人民银行暂停其代理业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取消其下一年度代理资格：

（一）业务管理混乱，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的；

（二）上一年度现金业务管理与服务考评为 C的；

（三）因库房、人员、网点、设备等条件不能满足被代

理行需求的；

（四）一年中出现三次以上（含三次）不能保证被代理

行合理现金需求的；

（五）一年中出现两次（含两次）拒收代理行缴存现金

业务的；

（六）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

理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同时，原《关

于规范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发行库开户工作的通知》(西银

管办【2011】35 号)同时废止。


